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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郑州市环保局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90023

反映情况：
枣庄市环保公益联合会来信反映，通过查询河南

省环保系统网站，发现大部分环境行政处罚信息都没
有公开。环保部门不公开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不仅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涉嫌掩盖企业
的环境违法行为，包庇企业。1.郑州市等 18 个地市的
市级环保局网站 2015 年以来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不齐
全。2.18 个地市所辖全部县（市）区环保局网站 2015 年
以来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不齐全。3.尤其是登封市、卫
辉市信息最不全。4.沁阳市环保局包庇企业，沁阳金
隅水泥有限公司因拒绝环保执法检查被处罚 20 万元，
沁阳市环保局拒不将该行政处罚案件公开。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4年郑州市环保局制定《郑州市环境信息公开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环境信息公

开的原则、内容、程序、职责分工，市、县两级环保部门

依照《办法》开展包括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环境信息公

开工作。2015年以来的环境行政处罚信息，根据信息

公开要求，郑州市环保局的行政处罚信息在市环保局

网站和郑州市政务服务网上政府部门窗口进行公开。

县（市）区环保局行政处罚信息在郑州市政府政务服务

网县（市）区窗口进行公开。

二、现场调查情况

1.郑州市环保局行政处罚信息不齐全问题

郑州市环保局行政处罚信息分别在市环保局网站

和郑州市政务服务网两个系统上公开，两个系统信息

在互相导入过程中出现个别信息不全面现象。为此，

郑州市环保局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了完善，截至目前，

市环保局 2015年以来共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666份（其

中 2015 年 215 份，2016 年 134 份，2017 年 208 份，

2018年 109份），所有信息均在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网

站进行了公开。公开网址为：http://www.zzepb.

gov.cn/Article/?id=180

2.县（市）区环保局网站 2015年以来环境行政处

罚信息不齐全问题

郑州市所辖县（市）区环保部门目前没有单独的环

保部门网站。目前，各单位行政处罚信息在郑州市政

务服务网县（市）区窗口公开，没有固定的栏目，存在着

公开格式不统一、查询不方便的问题。

3.登封市信息最不全问题

登封市环保局未设立独立环保局网站，该局行政

处罚信息在郑州市政府政务服务网县（市）区窗口公

开。公开网址为：http://df.public.zhengzhou.gov.

cn/searchpub_28.jspx?department=362&m=

7186&title=%E5%A4%84%E7%BD%9A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环保局组织相关县（市）区环保局，针对行

政处罚信息公开不齐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对信息

不全的重新公开，对录入重复的进行删除。

下一步，郑州市环保局将在市环保局网站设置县

（市）区行政处罚栏目或者链接，方便查询县（市）区环

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情况。

问责情况：
无。

【十八】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90024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二组荥龙泵业有限公

司属于工业企业，该企业与居民区只有一墙之隔，其
日常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喷漆、焊接、除锈等工业活
动产生大量空气污染。另外，日常实际生产过程中通
过敲打钢材、喷漆、焊接、除锈等工业活动产生大量噪
音污染。村民不堪其扰，深受其害，多人罹患癌症，深
受病痛折磨。有的村民为了避免影响干脆离开村子
外出。在这些年当中，许多村民通过 12369 环保举报
热线反映过情况，得到的回复通常是：该企业未开工，
未发现举报内容，如再次发现问题也可直接向广武镇
政府反映等说法。村民也向上级政府反映具体情况，
但是时至今日，该企业依旧存在，依旧生产。1.该企
业为何可以非法占用地耕地 22.70 亩之多。虽然多个
部门查处过，但是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扩建之中。2.为
何这样一个企业可以视主管部门的处罚（国土资罚决
字〔2012〕015 号）为一纸空文？3.这样企业的持有人是

否有资格作为村主任候选人，并最终当选？4.村民举
报等一系列活动之后，上级主管部门即使做出了处
罚，也联合了多个部门，但最终也是未能落实，是否存

在“以罚代法”？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位于荥阳市广武镇车大

沟村，2002年 12月 12日成立，建设年产5万台潜水泵

生产线，该公司于 2017年 9月通过荥阳市发展和改革

委 员 会 审 批 备 案 确 认 书（豫 郑 荥 阳 制 造〔2017〕

33563），2017年 6月通过建设项目现状评估备案（荥

环备〔2017〕98号）。

2011年 3月该公司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建厂，并

于 2015年 7月进行扩建，经实地测绘，占用广武镇车

大沟村土地15134.21平方米（合 22.07亩，其中基本农

田 1600.38 平方米）。该公司占用土地未办理合法用

地手续，荥阳市国土局已分别于 2012年和 2017年依

法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问题 1：该企业与居民区只有一墙之隔，其日常实

际生产过程中通过喷漆、焊接、除锈等工业活动产生大

量空气污染。另外，日常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敲打钢

材、喷漆、焊接、除锈等工业活动产生大量噪音污染。

2018年 6月 20日，荥阳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对

该公司进行了调查。

经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车间未见到任何

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中看到有焊烟烟尘净化器收集处

理装置，噪声采取了厂房密闭和设备加装基础减振等

措施；经查阅企业验收监测报告，噪声值与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均不存在超标。该企业距东侧居民最近的车间

为下线组装试压车间，该车间工艺不涉及噪声，该单位

噪声主要来源于位于厂区最西侧的金加工车间，该车

间距离东侧居民点距离约为50米，距离北侧居民点约

为100米，西侧、南侧不涉及居民点。

问题 2：在这些年当中，许多村民通过 12369环保

举报热线反映过情况，得到的回复通常是：该企业未开

工，未发现举报内容，如再次发现问题也可直接乡广武

镇政府反应等说法。

2017年至今共收到过两起关于该公司的举报，分

别 是 2017 年 5 月 26 日 8 时 59 分 编 号 为

170526160182010537 和 2017年 5月 26日 9时 08分

编号为 170526160182010556 的微信举报件。荥阳

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就此举报情况现场调查时，该企业

因为市场原因确实没有生产，更没有发现早上四五点

开始生产，一直持续到晚上 10点的情况，所有的生产

车间都按要求进行了密闭，在涉及产污的生产工序中

实施了相对应的治污设施。该单位在 2017年 6月的

监测结果中显示噪声和无组织排放均符合要求。

因两次举报内容一模一样，且举报时间基本一

致，执法人员当时做了并案处理，回复的内容也一致，

并没有说过再次发现问题也可直接向广武镇政府反

映等说法。

问题 3：1.该企业为何可以非法占用地耕地 22.70

亩之多。虽然多个部门查处过，但是十多年来一直处

于扩建之中。2.为何这样一个企业可以视主管部门的

处罚（国土资罚决字〔2012〕015号）为一纸空文？

经查，2010年 10月王双娥（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

公司法人车福群的妻子）同广武镇车大沟村委、二组签

订土地租赁合同，将广武镇车大沟村二组十八亩土地

租于王双娥建养殖厂使用。2011年 3月，王双娥在未

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建房办厂，荥阳市国

土局对王双娥非法占地的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荥国

土资罚决字〔2012〕卫015号），在法定期限内被处罚人

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未起诉，亦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内容，荥阳市国土局申请荥阳市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2012年 7月 23日，该案件中涉及罚没款项移交荥

阳市财政局《罚没建筑物移交函》（荥国土资函〔2012〕

86号）。

2017年 6月，荥阳市国土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

现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扩建厂房，于 2017年 6月

13日对该宗地立案调查。经查，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

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用地的情况下，擅自占用土地

8731.17平方米建厂房。2017年 7月 25日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荥国土资罚决字〔2017〕第 186 号）。

2017年 11月 3日法定期限已满，在法定期限内被处罚

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未起诉，亦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内容，荥阳市国土局申请荥阳市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文号为《强制执行申请函》（荥国土资函〔2017〕

212号）。

2018年 5月，荥阳市国土局针对郑州市荥龙泵业

有限公司占用耕地建厂的行为，提请荥阳市耕地破坏

鉴定领导小组鉴定。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荥阳市将严格加强企业监管，规范生产作业，严格

按照各项要求制度落实到位，确保企业依法依规依纪

生产。荥阳市政府责令荥阳市国土局依法对郑州市荥

龙泵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落实到位。

问责情况：
下一步，将依据荥阳市耕地破坏鉴定领导小组鉴

定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处理。荥阳市监察委正在

综合分析研判具体问责事宜。

【十九】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90036

反映情况：
驻部纪检组转办来信：自 6 月 1 日督察组进驻河南

郑州以来，我们居民向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
郑州高新区化工路碧桃路东南角拟新建《年产 10 万吨
润滑油、5 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建设项目》环保手续
不实、规划违规的问题，但没有引起督察组的足够重
视，督察组只是采用简单的“下放收集回答”的形式，
让郑州市环保局和郑州高新区规划局来给我们解释，
督察组没有用实际行动进行相关调查。我们投诉的
就是郑州市环保局和郑州高新区规划局，督察组竟然
找他们来给我们做回复。对公示结果不满意。1.向
督察组反映环评数据的内容造假。环评文件中距离
该石油化工厂项目 2000 米的有人常住的小区学校都
有标明，为什么距离此危险项目仅有 300 多米的高新
区实验小学、高新区实验中学和祝福红城 6 个小区反
而只字不提？这些避重就轻的描述严重与事实不符，
存在遗漏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故意隐瞒的情况。督察
组收集的回复：祝福红城等小区在 150 米的卫生防护
距离外。诉求：对为什么不向祝福红城等小区做出合
理的解释。2.环评单位不合格。环评单位为安徽四
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查询得知，此单位近几年
因造假、转借资质等原因，被相关部门处理通报达 10
余次。在 2018 年 6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四
维公司被通报整改。诉求：对于这种不诚信单位做出
的环评，我们不认同，应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对该
环评进行重新复审，环评报告通过前没有征求我们居
民的意见，涉嫌触犯《环境影响评价法》。3.项目用地
与总规违反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中，该区域是生态绿色用地，违规审批为二类工业用
地 ，督 察 组 收 集 的 回 复 ：在《郑 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0—2020）》中，该区域未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
制性要求，其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做
出安排。 诉求：对于变更总体规划的行为需要拿出相
关的法律文件。4.对于给我们的回复，一会儿说“不属
实”，一会儿说“部分属实”，这么重要的问题，怎能当儿
戏？诉求：我们希望能够彻查此事，给老百姓一个明确
的答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

简称润滑油公司）年产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

迁扩能项目（以下简称润滑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

路南、碧桃路东、站北路北，用地面积为 96.312亩。该

项目主要从事润滑油和防冻液的生产和储运。润滑油

主要生产工艺是将基础油、添加剂经混合分装后外售，

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防冻液的主要生产工艺是

将软化水、乙二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等添加剂进

行混合分装，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2015年 6月

该项目环评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审〔2015〕

362号）。

（二）祝福红城小区位于郑州高新区药厂街与雪松

路交叉口，北侧紧邻睿智禧园小区，已开发入住；西侧

为兰寨安置区，已开发入住；南侧为中储粮仓库，生产

运营正常；东侧为郑州拓洋实业公司，生产运营正常；

东南侧为大起立经济适用房项目选址，目前处于待开

发状况，现状为部分厂院和征迁居民过渡用房。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20日，接到交办问题后，高新区环保局工作人

员迅速到达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自 6月 4日至

今，高新区攻坚办、环保局、安监局、规划局等有关部门

多次陪同省、市环保督察组到润滑油项目选址现场进

行检查。该项目选址范围内土地平整，四周已设置围

挡，尚未开工建设。

（一）关于“向督察组反映环评数据的内容造假。

环评文件中距离该石油化工厂项目 2000米的有人常

住的小区学校都有标明，为什么距离此危险项目仅有

300多米的高新区实验小学、高新区实验中学和祝福

红城 6个小区反而只字不提？这些避重就轻的描述严

重与事实不符，存在遗漏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故意隐瞒

的情况。督察组收集的回复：祝福红城等小区在 15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外。诉求：对为什么不向祝福红城

等小区做出合理的解释”的问题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经

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过程

仅为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学

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专用化学

品制造。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

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列出

的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

小于 150米，当小于 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中，因此卫生防护

距离确定为 150 米。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

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

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该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级别为二级，根据《建设项目

环 境 风 险 评 价 技 术 导 则》（HJ- T169- 2004）中 ：

“4.2.3.3 二级评价可参照本标准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

析和对事故影响进行简要分析，提出防范、减缓和应急

措施。”二级评价可不对周边敏感点进行预测分析，仅

提出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即可，因此该环评报告《环

境风险专项分析》对评价范围（3km）内所有敏感点均

未进行预测分析。

该项目环评报告确定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米，问

题涉及的所有敏感点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以

外，故《环境风险专项分析》虽未分析项目对其影响，但

不会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

（二）关于“环评单位不合格。环评单位为安徽四

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查询得知，此单位近几年因

造假、转借资质等原因，被相关部门处理通报达 10余

次。在2018年 6月 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四维公

司被通报整改。诉求：对于这种不诚信单位做出的环

评，我们不认同，应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对该环评进

行重新复审，环评报告通过前没有征求我们居民的意

见，涉嫌触犯《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问题

1.环评单位资质情况

2014 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安徽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具有环境保护部颁发

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国环

评乙第2130号，有效期至2018年 6月 30日，可在资质

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评价范围、有效期内接受建设单

位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

报告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

理，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2.环评审批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相

关规定，润滑油项目类别为“单纯化学品混合、分装”，

属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类建设项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有关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不需要进行公众参与。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年产10万

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 2015年 5月通过专家技术评审，2015年 6月通

过郑州市环保局的批复。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

审查、审批程序及流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及行政许可相关规定要求。

（三）关于“项目用地与总规违反在《郑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0—2020）》中，该区域是生态绿色用地，违

规审批为二类工业用地督察组收集的回复：在《郑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该区域未在控制区

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其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

级城乡规划做出安排。诉求：对于变更总体规划的行

为需要拿出相关的法律文件”的问题

润滑油项目选址位于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

区域，该宗用地于 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

政土﹝2008﹞393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

地征收工作，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

（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在信访人

多次提到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2017年修订）》方案中，并无生态绿地用地性质，该区

域未明确具体用地性质，可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做

出安排。该区域原规划有 220kV高压走廊，目前架空

高压线已完成入地改造，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

用地精神，在该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二类

工业用地，在化工路南侧绿化带中预留高压入地通

道。控制性详细规划依法进行编制、公示和审批，没有

改变用地性质。

（第20批）


